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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环保类引导基金的运行管理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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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国内已有的相关政府引导基金和环保基金的运行管理模式，经分析和比较提出适合中央和地方
层面环保类引导基金的运行管理模式。除了要符合基金运作的一般规律，本文认为中央层面设立政府环
保类引导基金适合契约制形式，引导基金内只有中央财政出资，按照母基金参股子基金的方式来运作，
同时达到撬动社会资本和引入先进基金管理公司的目的；地方层面设立相应基金适合采用有限合伙制形
式，直接吸引社会资本与政府共同建立引导基金，投资方式以直接投资为主、参股子基金为辅，可以发
挥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和环保类专业机构的技术和经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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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国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以来，

为了创新投融资机制，改变财政资金使用方式，引导和

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相关产业，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层出不

穷。一是国家层面设立的引导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符

合国家发展战略方向，如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中小

企业发展基金等；二是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如重

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上海市创投引导基金、北京

市创投引导基金等；三是由企发起的投资基金，此类基

金种类更多，以市场为主要导向。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

主要目的在于改变原来低效的以直接补贴为主的财政投

入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实现财政资金的循环滚动

使用。环保一直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本参与比例

较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市场化不明显。为了改变这一

状况，部分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在环保领域采取了使用财

政资金设立基金的方式，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并且运用

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如内蒙古

自治区环保基金设立方案，重庆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当前，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符合国家经济体制和财政

体制改革方向，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节能环

保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方

向，而且在部分政府引导的环保类基金经过探索和取得

成功经验后，政府环保类基金势必会越来越多，支持环

保类相关产业的发展。当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的投资基

金，这些基金部分也投向了环保类领域，而且形成了多

种多样的基金运作模式，包括设立形式、募集方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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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式、管理运行方式、退出方式等内容，每一环节都

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形成很多种不同的组合。由于我国

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历史较短，相关运行经验还在探索，

特别是需要处理好政府管理和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以

及调解环保类公益性和市场化基金逐利性的矛盾，就要

研究比较采用何种运行模式才能更好地达到政府的战略

性目的和基金的可持续运行。

2015 年 11 月财政部印发《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

办法》[1]，对政府投资基金做了相关规定，但是以原则

性规定为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相应的运作模式。

本文在调查和总结已有的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模式的基础

上，对比不同模式的优劣势，重点对目前相关的环保类

基金运行模式进行分析，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环保

类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也为国家层面设立环保类基金

提供参考，并提出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的保障措施。

1  政府引导基金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1.1  政府引导基金的概念

基金（Fund）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基

金是指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具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如

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单位信托基金、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公积金、保险基金、退休基金，各种基金

会的基金。从会计角度透析，基金是一个狭义的概念，

意指具有特定目的和用途的资金。如 2010 年财政部印发

的《政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政府基金是指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文件规定，为支持特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

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本文所研究的基金属于广义上的基金，不属于会计

角度的政府基金范畴。由于基金的概念和范围比较模糊，

且在实际生活中存在很多不同形式，因此对于基金的分

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政府引导基金实质上是一种

产业投资基金。关于产业投资基金的概念目前还未统一，

为了区分于证券投资基金，本文将产业投资基金作为证

券投资基金相对应的概念，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目的即

为获得投资收益，主要投资于公开发行的债券、股票等

“标准化金融产品”；而产业投资基金除了获得投资收益，

还起到促进产业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

2015 年 11 月 12 日，财政部以财预〔2015〕210 号

印发《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提出该办法所称政

府投资基金，是指由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以单独出

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

方式，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的资金。2015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发改委制定了《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暂行办法》，提出该办法所称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

金，是指有政府出资，主要投资于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

的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在该办法中还明确了

基金不得投向于公开交易类股票投资。

有些文件中提出“政府引导基金又称创业引导基金，

是指由政府出资，并吸引有关地方政府、金融、投资机

构和社会资本，不以营利为目的，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

投资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或新设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以

支持创业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但在实际应用中，政府

引导基金不限于创业风险投资，还用于其他时期企业的

股权投资，支持 PPP 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等。例如，《合

肥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引导基金分为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两个基金的投

向有所差别。

1.2  政府引导基金的特征

政府引导基金属于融资基金，具有撬动社会资本的功

能。逯元堂 [2] 总结了国内外不同的基金性质，将基金分

类为融资、专项基金和公益基金，如美国超级基金就是典

型的专项基金，目标不在于吸引社会资本解决土壤修复问

题，而政府引导基金不同于普通的专项资金或专项基金，

具有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功能。

政府引导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

进行，即政府引导基金区别于纯市场化的基金，在基金

投向、投资方式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体现政府产业扶

持方向和政策意图。市场化运作也是政府引导基金的重

要特征，是决定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效率的关键。

1.3  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

1.3.1  建立新的政府融资渠道

从 2010 年 6 月开始，国家对地方平台公司的管控

不断收紧。2014 年 5 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

于 2014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中更是明确提出

“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

增政府债务”。在国家新的投融资政策下，传统的政府

平台公司融资模式不符合要求，需要建立新的融资渠道。

由基金设立项目公司（SPV），SPV 可以基于项目现金流

发起融资，无须投资人提供额外信用担保，减轻政府投

资负担和负债压力。

1.3.2  改变财政资金投资方式

传统的财政资金投资方式以无偿补贴项目的方式，

存在着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吸引社会资本效果差的问题。

政府引导基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

本共同形成一定的基金规模，然后交由专业的基金管理

机构进行投资，提高了资金管理效率和投资效率，也放

大了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作用。

2  已有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模式分析

国内关于政府引导基金或政府投资基金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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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集中在以股权投资为主的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部分学者研究了国外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模

式，从管理方式上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一些管理措施。

这些建议目前在已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中显现，如采用

“基金中的基金”方式、市场化管理方式、收益让利等优

惠措施，目的在于减少政府的过多干预，充分发挥市场

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向政府所支持的领域 [3-6]。本文总

结了当前已经成立的中央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相关基金，

分析了相关基金的运行模式。

2.1  组织形式以契约制为主

基金设立方式包括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契约制，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设立方式。从已设立的

引导基金来看，地方政府采用契约制的方式占大多数，

且以单一财政资金为资金来源的基金均采取了契约制的

方式，委托政府背景的投资管理公司作为受托管理单位，

以政府部门和专家组成的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并且投

资方式也以参股基金为主、直接投资为辅。具体分析，

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是简化基金设立过程和决策流程。如采用公司制，

则需要专门设立基金公司，然后通过招标、直接委托等

方式与基金管理公司签订受托协议，但是采用契约制的

方式只需要与相关的基金管理公司签订受托协议即可，

并且公司制还要增加赋税，公司制的决策流程也较契约

制复杂。

二是强化政府引导作用，更好地实现政府意图。从

理论上来说，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运行，都会相应地弱化

政府干预。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采用契约制的政府引

导基金基本上受托管理机构都是有政府背景的投资企业，

决策权仍然在发起部门手中。采用公司制的方式，由于

市场中的公司必然是逐利的，就会出现基金公司财务盈

利与上级主管部门发展弱势产业、解决瓶颈问题的意愿

不一致的情况，导致政府引导作用下降。

2.2  采用了所有权、管理权和托管权分立的形式

所有权、管理权和托管权分立是相关文件对政府引

导基金的要求，也是实现基金市场化运行的基础。总体

上可以看出近期成立的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基金都采取

了所有权、管理权和托管权分立的形式。财政资金的出

资人代表由政府或者合同来确定，管理权一般由基金管

理公司来行使，托管权由具有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来进

行托管。

2.3  投资方式以参股基金为主

本文所称参股基金，是以财政资金设立母基金的形

式，通过与社会资本共同设立子基金或者参股其他投资

基金的形式，也就是引导基金作为母基金，设立若干子

基金的方式，在已设立的基金中投资方式中都允许采用

母子基金的形式。

从已成立的相关基金来看，基金主要采用参股基金

的形式，还有直接股权投资、跟进投资和融资担保等形

式。从网上已公布的相关管理办法来看，政府通过规定

参股子基金的资质、规模和投向等内容，以及母基金参

股子基金的比例，以此确保引导作用。采用参股基金的

方式可以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的规

模更大；二是更好地利用市场化的基金管理方式。

2.4  基金基本规定了约束措施

约束措施主要从投资方向、参股子基金的条件、一

定年限内的投资比例等方面，主要作用在于实现基金的

引导作用和提高投资效率等内容。部分基金还提出了定

量化的投资比例，如《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要求参股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参股

基金后，在完成对参股基金的 70% 资金委托投资之前，

不得募集或管理其他创业投资基金。

2.5  基金基本采取了激励或让利措施

除了未公开基金管理办法的相关基金外，其他基金

均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和让利措施，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市

场投资机构参与相关产业投资的积极性。相关措施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基金管理机构的激励措施，

将基金收益的 20% 或相关比例交由基金管理机构，这

也是市场的通行做法；二是财政资金的让利措施，主要

体现在财政资金获得收益低于基金中其他社会资本收

益。同时，为了鼓励市场上的投资基金能够积极参与基

金，很多地方基金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如对于政府参

股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在纳税、投资、征地等方面提出优

惠条件。

3  政府环保类引导基金的运行管理模式选择

当前，我国政府环保类引导基金正处于探索阶段，

除了重庆市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网上资料显示内蒙

古、广东、宁夏等地目前都处在筹备或方案设计阶段，

还没有相关的运行经验或模式可以借鉴和参考。一些学

者在分析国外环保基金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创新投融资机制，提出了一些在国家层面设立环保基金

的设想和管理思路，但还未涉及具体的运行管理模式 [7-9]。

国外关于环保方面也有多个基金，但是运行方式和

本文所讨论的有所差别。如美国超级基金，以治理项目

为主要投资方式，目标不在于吸引社会资本，而是国家

对无法找到责任主体或者责任主体无法担负治理费用的

场地进行治理而设立 [10]。美国州周转基金可以很好地

吸引资本，但是以低息贷款为主要方式 [11]，与本文所探

讨的股权投资基金有所区别。其中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了

环保 PPP 基金的内容，但 PPP 基金更多是以融资为目

的 [12,13]，和本文所探讨的基金有所区别，而且政府引导

基金除了融资还有方向性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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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总结当前市场化运行的基金以及已经运行的

政府引导基金运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适合环保类引导

基金的运行管理模式。一直以来，环保类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突出，且在完全市场化情况下，由于环保

治理本身公益性强，企业利润普遍相对较低，社会资本

不愿投资环保类企业，需要政府改变原有的以财政资金

直接补贴项目为主的方式，利用基金的市场化方式，来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环保企业，发展环保产业，进而提高

环境保护效率和能力。

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设立环保类引导基金的运行管

理模式同样需要符合“所有权、管理权、托管权”的分

离，“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行”，市场化的退出方式等原

则和要求，还要设置相应的约束措施、激励措施和让利

措施等，但在具体运行管理上还是有所区别。

3.1  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运行管理模式

3.1.1  中央环保引导类基金设立形式宜采用契约制

中央层面设立环保类引导基金可以有两种思路：一

是类似集成电路基金，与社会资本共同成立基金，采用

有限合伙制或公司制；二是利用财政资金设立母基金的

方式，参股由社会资本发起的子基金。与集成电路基金

不同，环保类引导基金面临行业复杂、企业众多、地域

分散等现实情况，若直接与社会资本成立引导基金，基

金管理机构将会面临巨大的投资和管理压力，不能有效

地发挥市场上基金管理机构的作用，不符合当前我国环

保行业的实际情况。在采用母基金的情况下，中央环保

类引导基金实质上是通过子基金的基金管理机构对资金

进行实际投资和管理。根据对契约制和公司制的分析，

中央层面的环保类基金宜采用契约制形式，通过设置理

事会来实现基金重大事项的决策。

3.1.2  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宜以参股基金为主

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更加注重引导作用，通过制定

管理办法设定相关要求，吸引符合投资方向的投资基金

参与，既吸引社会资本又发挥市场上基金管理机构的专

业性。对于跟进投资和直接股权投资等方式，应属于基

金投资的辅助方式。当前，国家正在推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PPP），以 PPP 项目为主的环保类基金也在

酝酿中，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还可以通过参股 PPP 基金，

或者直接股权投资 PPP 项目，重点推动具有国家战略的

重大环保 PPP 项目。

3.1.3  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运行模式选择

在基本确定采用以契约制设立形式和参股基金投资

形式为主的情况下，如图 1 所示，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

由主管部门利用中央财政资金所设，设置基金理事会作

为决策机构，委托受托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运

行，通过与地方财政资金或社会资本等参股或新成立子

基金，子基金由市场化的基金管理机构运行。

图1  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简图

3.2  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

3.2.1  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宜采用有限合伙制

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区域性较强，基金投资区域和

目标明确，一般以扶持当地环保企业为主，改善当地生

态环境质量。如果采用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契约制的做

法，基金只有财政资金作为资金来源，地方环保类引导

基金必然缺乏中央层面环保类基金的优势：一是政策优

势，市场化基金管理机构在选择资金来源时，在相同条

件下，必然会选择参与中央层面的环保基金，一方面有

利于提高基金管理机构知名度，另一方面项目选择优势

也高，再加上企业使用国家资金的积极性较高，由此带

来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的子基金投资效率较高；二是地

方政府财政资金筹集到位程度与中央财政资金相比较低，

可能会出现参股基金中财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影响投

资效率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三是地方财政有限，基金

只有财政出资时，资金量较小，放大作用有限。

经过上述分析和目前已经公开的两个地方环保基金

来看，都是采用有限合伙制，利用财政资金吸引社会资

本形成引导基金，然后再进行参股子基金或直接投资。

同时，吸引的社会资本中不仅包含金融机构，同时包括

环保类专业机构，可以发挥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和环保

类专业机构的技术和经验优势，有利于地方环保类引导

基金持续运行。

3.2.2  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宜以直接股权投资为主

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在采用有限合伙制的背景下，

在该架构中会有一般合伙人（LP）和普通合伙人（GP），

GP 作为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日常运行管理。中央

环保类引导基金采用契约制委托受托管理机构的职能和

范围与基金管理机构还是有所差别的，受托管理机构并

不直接负责具体企业或项目投资，而是由子基金的基金

管理机构负责。对于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来说，已有较

专业的 GP 作为基金管理机构，同时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

的投资范围、可选择的企业数量等也较清晰，可以直接进

行股权投资。同时，参股子基金也可以作为地方环保类

基金的辅助选择，可以进一步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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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的运行模式选择

在选择有限合伙制和以直接股权投资为主的情况下，

如图 2 所示，地方主管部门利用财政资金与金融机构、

环保类专业企业或者其他社会资本组成的社会资本一起

形成有限合伙制的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并采用市场化

的方式选择一家基金管理机构作为 GP。由基金管理机构

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运行，筛选投资企业和参股子基金。

子基金由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组成，子基金的基金管理

机构由市场化方式选择。

图2  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运行管理模式图

3.3  政府环保类引导基金约束措施和激励措施

在市场化基金运作中，需要考虑基金管理机构和社

会资本的趋利性，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措施，会使得引

导基金的作用大打折扣，但是如果约束条件过多，又会

影响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并且由于环保类企业盈利

能力不高，还需要一定的激励措施来提高社会资本参与

的积极性。因此，需要根据市场状况来确定合理的约束

措施和激励机制，既要保障社会资本的合理收益，还要

保障财政资金的资金投入方向和效率。

3.3.1  约束措施

从目前已经公开的相关基金管理办法来看，一方面

是约定投向，使得子基金满足引导基金规定的投资方向，

主要通过约定子基金某一方向的投资金额来满足一定比

例；另一方面是避免资金沉淀，提高投资效率，通过约定

一年内或几年内投资金额不得低于一定比例。对于政府环

保类引导基金来说，同样可以采用约定投向比例和限期

投资比例等方式，具体比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考虑。

3.3.2  激励措施

环保作为公益性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和大力发展的

领域，应该提出比其他引导基金力度更大的激励措施。

一方面通过财政资金让利的方式，通过规定财政资金收

益部分让利比例；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其他配套政策措施，

如出台引导基金投资企业配套优惠措施，子基金的基金

管理机构的奖励措施和配套优惠措施等，建立有效的激

励机制。中央环保类引导基金主要以财政资金收益部分

让利为主，地方环保类引导基金可以采用以财政资金收

益让利和颁布优惠政策两种举措。

4  结论

设立政府环保类引导基金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层面

创新环保投融资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未来将会有

大量的政府环保类引导基金成立。中央和地方环保类引

导基金都应按照基金市场化运行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

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不同层面引导基金的效果，中央环保

类基金宜采用契约制方式，以参股子基金为主；地方环

保类引导基金宜采用有限合伙制方式，以直接投资为主。

本文通过参考已运行的政府引导基金的做法，提出了适

合不同层面环保类引导基金的运行管理模式，具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在具体实践中，约束措施和激励措施需要

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 .	关于印发《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预〔2015〕210 号 [A/OL].	(2015-11-12)	[2017-9-

28].	http://www.y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guihua/	

201512/t20151208-1603246.html.

[2]		逯元堂 ,	吴舜泽 ,	陈鹏 .	环境保护基金特征及构建思路研

究 [J].	生态经济 ,	2015,	31(9):	191-193.

[3]	刘健钧 .	境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模式与启示 [J].	中国

科技投资 ,	2006(10):	42-46.

[4]	谭祖卫 ,	蔡莹 .	政府基金与社会基金投后管理比较研究—

以中关村政府基金为例 [J].	商业时代 ,	2014(31):	70-72.

[5]	翟俊生 ,	钱宇 ,	洪龙华 ,	等 .	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运作

模式研究 [J].	宏观经济管理 ,	2013(8):	58-59,	76-76.

[6]	顾骅珊 .	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作管理模式探

析 [J].	经济研究导刊 ,	2009(3):	67-68.

[7]	杜昀轩 ,	姚瑞华 ,	赵越 .	国外环境保护基金的经验分析及

启示 [J].	环境保护 ,	2014,	42(16):	72-73.

[8]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水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与示范

研究”课题组 .	部分发达国家水环境保护投融资的比较

与借鉴 [J].	经济研究参考 ,	2010(46):	46-59.	

[9]	郭朝先 ,	刘艳红 ,	杨晓琰 ,	等 .	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问

题与机制创新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	2015,	25(8):	

92-99.

[10]	 谷庆宝 ,	颜增光 ,	周友亚 ,	等 .	美国超级基金制度及其污

染场地环境管理 [J].	环境科学研究 ,	2007,	20(5):	84-88.

[11]	 李丽平 ,	李瑞娟 ,	徐欣 ,	等 .	借鉴美国州周转基金经验创

新我国水环境领域投资模式 [J].	环境保护 ,	2015,	43(15):	

60-62.

[12]	 蓝虹 ,	刘朝晖 .	PPP 创新模式 :	PPP 环保产业基金 [J].	环

境保护 ,	2015,	43(2):	38-43.

[13]	 李建强,	张淑翠.	PPP模式的环保产业基金[J].	中国金融,	

2015(20):	46-47.




